
广州市关于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环境管理的通知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各相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以下简称《固废

法》）、《广东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等法律法规要求，提升我市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水平，助推我市“无废城市”建设，防范环境风险，现将有

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履行主体责任，建立健全制度

产生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的单位（以下简称产废单位）应严格落实污染环境防

治主体责任，建立健全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运输、利用、处置

全过程的污染环境防治责任制度，明确主管负责人和具体责任人，细化工作职责，

加强岗位培训，熟知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制度。

二、规范建立台账，依法开展申报

产废单位应从原辅材料与产品、生产工艺等方面，分析固体废物的产生情况，

确定固体废物的种类，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管理台账制定指南（试行）》（生

态环境部公告 2021年第 82 号）要求建立管理台账，如实记录产生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的种类、数量、流向、贮存、利用、处置等信息，对台账记录信息真实性、

完整性和规范性负责，并于每年 3月 15 日前通过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

平台准确申报。做到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可追溯、可查询。

三、开展源头减量，鼓励自建设施

产废单位应依法开展清洁生产审核，合理选择和利用原材料、能源和其他资

源，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和设备，减少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降低危害性。

同时，鼓励废物产生量大且有条件的单位自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

推动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并结合利用处置能力实际依法提供社会化服务。

固体废物利用处置设施建设应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并遵守国家有关建设项目

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https://huanbao.bjx.com.cn/topics/gtfwhjjg/


四、强化贮存管理，确保环境安全

产废单位应当按照《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

（GB18599-2020）等有关要求建设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设施，落实防渗漏、防

雨淋、防扬尘等环境保护要求，按照废物种类分区存放，在显著位置张贴符合《环

境保护图形标志-固体废物贮存（处置）场》（GB15562.2）要求的环境保护图形

标志。鼓励有条件的产废单位在产生、贮存场所及磅秤位置等关键点位设置视频

监控，配备智能称重设备，提高台账记录信息的准确性。暂时不利用或无法利用

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废单位应将其转入贮存场所安全存放，贮存容积应满足

实际产废需求，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禁止向生活垃圾收集设施投

放。

五、规范利用处置，手续合法合规

产废单位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委托他人运输、利用、处置，应核实受托方的

经营范围、证照信息、工艺设施、环评文件、技术能力和环境管理水平，依法签

订书面合同，在合同中约定污染防治要求。受托方为收集单位的，应进一步核实

该单位收集废物的最终利用处置去向，确保废物安全处置。转移一般工业固体废

物出省利用的，应在转移前通过广东省固体废物环境监管信息平台备案。转移一

般工业固体废物出省贮存、处置的，应依法申请办理固体废物跨省转移许可，取

得批准方可实施转移。鼓励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交给本市具有主体资格和技术能

力的单位利用处置，减少运输环境风险。

六、加强监督管理，严查违法行为

市生态环境局各分局要加强辖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贮存、利用和处置

单位环境监管，督促相关单位认真落实环境管理制度规定要求，对日常检查执法

中发现的未按规定建立台账、未如实申报、非法丢弃倾倒、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交给无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单位利用处置等环境违法行为，依法严肃查处。

附件：1.广州市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要点.docx

2.《固废法》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相关处罚条款.docx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

2023年 4 月 24日










	广州市关于加强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环境管理的通知

